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泡泡貓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余宗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莊雨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培訓費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13

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4年度嘉小字第15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

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惟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

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定有明文。又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

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

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5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小額訴訟程序提起上訴，如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規定，以

第一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

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

容。如以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69條第1

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

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

明者，或其所表明者，顯與前揭法條規定不相合時，即難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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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已對於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難認

為合法。再按，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

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

者，毋庸命其補正，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

訟法第471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之32條第2項的規

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據此，當事人對於小額

訴訟事件提起上訴時，如果未載明上訴的具體理由，則至遲

應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具體表明原判決違

背法令之事實及內容。如未自行補提出理由書狀者，則上訴

即屬不合法，並毋庸命其補正，由原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

再者，原審法院未裁定駁回者，則第二審法院依民事訴訟法

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以裁

定駁回之，並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但書關於命補

正之規定。

二、經查，上訴人對於本院嘉義簡易庭於民國114年5月13日所為

114年度嘉小字第154號第一審判決，於114年6月11日具狀提

起上訴。惟其上訴狀僅記載「為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4

年度嘉小字第154號給付培訓費案件判決，特於法定期間內

提起上訴，除另狀補提理由外，謹先聲明如上」等語，並未

記載上訴具體理由，亦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

容，及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因上訴人既無記載上訴具體理由，即未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而且迄今距提起上訴時間，已逾1個月仍

未補提出上訴理由書狀。因此，本件上訴顯難認為合法，依

前揭規定，毋庸命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三、再者，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

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436條

之19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裁判費為新臺幣2,250元，應

由上訴人負擔，併予確定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因此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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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望民

　　　　　　　　　　　　　　　　　　法　官　陳思睿

　　　　　　　　　　　　　　　　　　法　官　李文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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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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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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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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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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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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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泡泡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宗翰  






被上訴人    莊雨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培訓費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13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4年度嘉小字第15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惟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定有明文。又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小額訴訟程序提起上訴，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規定，以第一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如以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或其所表明者，顯與前揭法條規定不相合時，即難認為已對於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難認為合法。再按，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毋庸命其補正，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之32條第2項的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據此，當事人對於小額訴訟事件提起上訴時，如果未載明上訴的具體理由，則至遲應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具體表明原判決違背法令之事實及內容。如未自行補提出理由書狀者，則上訴即屬不合法，並毋庸命其補正，由原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再者，原審法院未裁定駁回者，則第二審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並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但書關於命補正之規定。
二、經查，上訴人對於本院嘉義簡易庭於民國114年5月13日所為114年度嘉小字第154號第一審判決，於114年6月11日具狀提起上訴。惟其上訴狀僅記載「為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4年度嘉小字第154號給付培訓費案件判決，特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除另狀補提理由外，謹先聲明如上」等語，並未記載上訴具體理由，亦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及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因上訴人既無記載上訴具體理由，即未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而且迄今距提起上訴時間，已逾1個月仍未補提出上訴理由書狀。因此，本件上訴顯難認為合法，依前揭規定，毋庸命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三、再者，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裁判費為新臺幣2,2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併予確定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因此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望民
　　　　　　　　　　　　　　　　　　法　官　陳思睿
　　　　　　　　　　　　　　　　　　法　官　李文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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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余宗翰  







被上訴人    莊雨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培訓費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13

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4年度嘉小字第15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

    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惟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

    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定有明文。又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

    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

    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之25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小額訴訟程序提起上訴，如依

    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規定，以第

    一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

    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

    如以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

    第5款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

    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

    ，或其所表明者，顯與前揭法條規定不相合時，即難認為已

    對於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難認為合

    法。再按，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

    訴後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毋

    庸命其補正，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

    471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之32條第2項的規定，於

    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據此，當事人對於小額訴訟事

    件提起上訴時，如果未載明上訴的具體理由，則至遲應於提

    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具體表明原判決違背法令

    之事實及內容。如未自行補提出理由書狀者，則上訴即屬不

    合法，並毋庸命其補正，由原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再者，

    原審法院未裁定駁回者，則第二審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以裁定駁

    回之，並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但書關於命補正之

    規定。

二、經查，上訴人對於本院嘉義簡易庭於民國114年5月13日所為

    114年度嘉小字第154號第一審判決，於114年6月11日具狀提

    起上訴。惟其上訴狀僅記載「為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4

    年度嘉小字第154號給付培訓費案件判決，特於法定期間內

    提起上訴，除另狀補提理由外，謹先聲明如上」等語，並未

    記載上訴具體理由，亦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

    容，及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因上訴人既無記載上訴具體理由，即未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而且迄今距提起上訴時間，已逾1個月仍

    未補提出上訴理由書狀。因此，本件上訴顯難認為合法，依

    前揭規定，毋庸命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三、再者，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

    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436條

    之19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裁判費為新臺幣2,250元，應

    由上訴人負擔，併予確定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因此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望民

　　　　　　　　　　　　　　　　　　法　官　陳思睿

　　　　　　　　　　　　　　　　　　法　官　李文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莉君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泡泡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宗翰  







被上訴人    莊雨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培訓費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5月13日本院嘉義簡易庭114年度嘉小字第15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得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地方法院，其審判以合議行之；惟對於前項第一審裁判之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定有明文。又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小額訴訟程序提起上訴，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規定，以第一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如以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或其所表明者，顯與前揭法條規定不相合時，即難認為已對於第一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難認為合法。再按，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毋庸命其補正，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之32條第2項的規定，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據此，當事人對於小額訴訟事件提起上訴時，如果未載明上訴的具體理由，則至遲應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具體表明原判決違背法令之事實及內容。如未自行補提出理由書狀者，則上訴即屬不合法，並毋庸命其補正，由原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再者，原審法院未裁定駁回者，則第二審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並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44條第1項但書關於命補正之規定。

二、經查，上訴人對於本院嘉義簡易庭於民國114年5月13日所為114年度嘉小字第154號第一審判決，於114年6月11日具狀提起上訴。惟其上訴狀僅記載「為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4年度嘉小字第154號給付培訓費案件判決，特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除另狀補提理由外，謹先聲明如上」等語，並未記載上訴具體理由，亦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及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因上訴人既無記載上訴具體理由，即未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而且迄今距提起上訴時間，已逾1個月仍未補提出上訴理由書狀。因此，本件上訴顯難認為合法，依前揭規定，毋庸命補正，應逕以裁定駁回之。

三、再者，於小額訴訟之上訴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裁判費為新臺幣2,2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併予確定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因此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望民

　　　　　　　　　　　　　　　　　　法　官　陳思睿

　　　　　　　　　　　　　　　　　　法　官　李文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莉君



